
校系科(組)、學程
甄審成績
計算方式

同分參酌順序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
農園生產系

評分項目
占甄審成
績比例

順序 項目

招生組別 技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
備審資料審

查
100%

1 備審資料審查

志願代碼 1031001 招生名額 2 名 2
高中(職)歷年成

績單

資格條件

具有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(符合任一
項即可申請，應附證明文件)：
1.全民英檢中高級通過或多益700分
以上。
2.創業或微型創業負責人(農園藝相
關產業)。
3.參加全國性科學展覽(競賽)其參賽
主題與農園藝相關者，並提出參賽證
明。

-- --

3 讀書計畫

4 履歷自傳

-- --

-- --

-- --

優待加分
條    件

1.屬不同教育資歷學生(含境外臺生
或實驗教育學生)5%
2.屬新住民或其子女5%

資格審查
繳驗資料
注意事項

1.檢附相關資格證明文件。
2.符合特別加分規定者，請繳交相關證明文件。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
500元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方式說明

指定項目費繳費方式說明
1.繳費方式及注意事項：
(1)請以郵政劃撥方式繳費(帳號：41344248、戶名：國立屏東
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)。
(2)請於劃撥單之通訊欄內填寫考生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報名
科系及招生組別。
2.繳費金額:
(1)一般考生甄審費用為新臺幣500元。
(2)中低收入戶考生費用為新臺幣200元。
(3)低收入戶考生得免繳甄審費用。(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須
經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審查通過)
3.劃撥單收據請於109年01月15日(五)22:00前上傳至技專校院
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指定平台。
4.凡繳費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甄審費用。
5.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，不得參加指定項目甄審。
6.招生報名優惠申辦網址
：http://140.127.2.59/alltop2/index_npust.php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暨備審資
料 上 傳
截止時間

110.01.15
(五) 22:00

備審資料
繳交說明

必繳：
1.上述資格條件之證明文件。
2.高中(職)歷年成績單正本(需有班排名)。
3.履歷自傳及讀書計畫。
4.全民英檢中高級通過或多益考試成績影本。
5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(相關證照、校外相關競賽成果證明、校
內社團或幹部表現證明等)。
※符合優待加分條件者，請繳交相關證明文件；所繳資料概不
退還，請自行備份留存。

指定項目
甄審日期

--
指定項目
甄審說明

備審資料審查之評分標準：
1.高中(職)歷年成績單正本(需有班排名)30%。
2.讀書計畫30%。
3.履歷自傳20%。
4.全民英檢中高級通過或多益考試成績表現10%。
5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(相關證照、校外相關競賽成果證明、校
內社團或幹部表現證明等)10%。

備註

1.須至業界實習一學期，無法配合者宜慎重考慮。
2.本校學生於畢業前，應取得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之外語能力測驗，其通過標準請參閱本校外
與實務課程實施要點。
3.分發錄取生採傳真方式報到。

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聯合招生簡章42



校系科(組)、學程
甄審成績
計算方式

同分參酌順序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
木材科學與設計系

評分項目
占甄審成
績比例

順序 項目

招生組別 技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
備審資料審

查
100%

1 備審資料審查

志願代碼 1031002 招生名額 2 名 2
高中(職)歷年成

績單

資格條件

具有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(符合任一
項即可申請，應附證明文件)：
1.曾獲頒大學相關榮譽學位者。
2.上市、上櫃公司負責人。
3.資本額2000萬以上公司負責人。
4.曾獲專業領域之國內外技能檢定乙
級合格以上者或重要國際競賽獲獎者
，並從事相關工作經驗2年以上表現
優異。
5.其他對國家、社會、人類福祉與木
材科學或設計相關有具體卓越貢獻者
。

-- --

3 履歷自傳

4 讀書計畫

-- --

-- --

-- --

優待加分
條    件

1.屬不同教育資歷學生(含境外臺生
或實驗教育學生)10%
2.屬新住民或其子女5%

資格審查
繳驗資料
注意事項

檢附資格條件相關證明文件影本。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
500元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方式說明

1.繳費方式及注意事項：
(1)請以郵政劃撥方式繳費(帳號：41344248、戶名：國立屏東
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)。
(2)請於劃撥單之通訊欄內填寫考生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報名
科系及招生組別。
2.繳費金額:
(1)一般考生甄審費用為新臺幣500元。
(2)中低收入戶考生費用為新臺幣200元。
(3)低收入戶考生得免繳甄審費用。(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須
經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審查通過)
3.劃撥單收據請於109年01月15日(五)22:00前上傳至技專校院
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指定平台。
4.凡繳費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甄審費用。
5.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，不得參加指定項目甄審。
6.招生報名優惠申辦網址
：http://140.127.2.59/alltop2/index_npust.php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暨備審資
料 上 傳
截止時間

110.01.15
(五) 22:00

備審資料
繳交說明

必繳：
1.上述資格條件之佐證文件。
2.歷年成績單正本。
3.履歷自傳。
4.學歷證件(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影本、應屆畢業生繳交學生
證影本)。
5.讀書計畫。
選繳：
1.相關證照、社團幹部表現證明。
2.其他有利審查文件。
※符合優待加分條件者，請繳交相關證明文件；所繳資料概不
退還，請自行備份留存。

指定項目
甄審日期

--
指定項目
甄審說明

備審資料審查之評分標準：
1.高中職歷年成績單15%。
2.履歷自傳15%。
3.讀書計畫20%。
4.相關競賽成果、相關證照或社團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
50%。

備註
1.本校學生於畢業前，應取得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之外語能力測驗，其通過標準請參閱本校外
與實務課程實施要點。
2.分發錄取生採傳真方式報到。 

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聯合招生簡章43



校系科(組)、學程
甄審成績
計算方式

同分參酌順序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
生物科技系

評分項目
占甄審成
績比例

順序 項目

招生組別 技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
備審資料審

查
100%

1 備審資料審查

志願代碼 1031003 招生名額 2 名 2
高中(職)歷年成

績單

資格條件

具有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(符合任一
項即可申請，應附證明文件)：
1.全民英檢中高級通過或多益900分
以上。
2.參加全國性科學展覽(競賽)其參賽
主題與生物或生技相關者，並提出參
賽證明。
3.曾發表農業或生物相關學術期刊者
。

-- --

3 履歷自傳

4 讀書計畫

-- --

-- --

-- --

優待加分
條    件

1.屬不同教育資歷學生(含境外臺生
或實驗教育學生)10%
2.屬新住民或其子女5%

資格審查
繳驗資料
注意事項

檢附資格條件相關證明文件影本。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
500元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方式說明

1.繳費方式及注意事項：
(1)請以郵政劃撥方式繳費(帳號：41344248、戶名：國立屏東
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)。
(2)請於劃撥單之通訊欄內填寫考生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報名
科系及招生組別。
2.繳費金額:
(1)一般考生甄審費用為新臺幣500元。
(2)中低收入戶考生費用為新臺幣200元。
(3)低收入戶考生得免繳甄審費用。(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須
經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審查通過)
3.劃撥單收據請於109年01月15日(五)22:00前上傳至技專校院
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指定平台。
4.凡繳費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甄審費用。
5.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，不得參加指定項目甄審。
6.招生報名優惠申辦網址
：http://140.127.2.59/alltop2/index_npust.php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暨備審資
料 上 傳
截止時間

110.01.15
(五) 22:00

備審資料
繳交說明

必繳：
1.上述資格條件之佐證文件。
2.歷年成績單正本。
3.履歷自傳。
4.學歷證件(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影本、應屆畢業生繳交學生
證影本)。
5.讀書計畫。
選繳：
1.相關證照、社團幹部表現證明。
2.其他有利審查文件。
※符合優待加分條件者，請繳交相關證明文件；所繳資料概不
退還，請自行備份留存。

指定項目
甄審日期

--
指定項目
甄審說明

備審資料審查之評分標準：
1.高中(職)歷年成績單15%。
2.履歷自傳15%。
3.讀書計畫20%。
4.相關競賽成果、相關證照或社團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
50%。

備註
1.本校學生於畢業前，應取得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之外語能力測驗，其通過標準請參閱本校外
與實務課程實施要點。
2.分發錄取生採傳真方式報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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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系科(組)、學程
甄審成績
計算方式

同分參酌順序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
機械工程系

評分項目
占甄審成
績比例

順序 項目

招生組別 技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
備審資料審

查
100%

1
高中(職)歷年成

績單

志願代碼 1031004 招生名額 2 名 2 履歷自傳

資格條件

具有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(符合任一
項即可申請，應附證明文件)：
1.全民英檢中高級通過或多益700分
以上。
2.創業或微型創業負責人(機械相關
產業)。
3.創作作品曾在國際或國內公開競賽
獲獎或入選者。

-- --

3 讀書計畫

4
其他有利審查資

料

-- --

-- --

-- --

優待加分
條    件

1.屬不同教育資歷學生(含境外臺生
或實驗教育學生)10%
2.屬新住民或其子女5%

資格審查
繳驗資料
注意事項

1.檢附相關資格證明文件。
2.符合優待加分條件者，請繳交相關證明文件。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
500元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方式說明

1.繳費方式及注意事項：
(1)請以郵政劃撥方式繳費(帳號：41344248、戶名：國立屏東
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)。
(2)請於劃撥單之通訊欄內填寫考生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報名
科系及招生組別。
2.繳費金額:
(1)一般考生甄審費用為新臺幣500元。
(2)中低收入戶考生費用為新臺幣200元。
(3)低收入戶考生得免繳甄審費用。(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須
經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審查通過)
3.劃撥單收據請於109年01月15日(五)22:00前上傳至技專校院
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指定平台。
4.凡繳費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甄審費用。
5.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，不得參加指定項目甄審。
6.招生報名優惠申辦網址
：http://140.127.2.59/alltop2/index_npust.php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暨備審資
料 上 傳
截止時間

110.01.15
(五) 22:00

備審資料
繳交說明

必繳：
1.高中職歷年成績單正本(需有班排名)。
2.履歷自傳及讀書計畫。
選繳：其他有利審查資料(相關證照、校外相關競賽成果證明
)。
※符合優待加分條件者，請繳交相關證明文件；所繳資料概不
退還，請自行備份留存。

指定項目
甄審日期

--
指定項目
甄審說明

備審資料審查之評分標準：
1.高中職歷年成績單正本(需有班排名)30%。
2.履歷自傳及讀書計畫50%。
3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(相關證照、校外相關競賽成果證明
)20%。

備註
1.本校學生於畢業前，應取得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之外語能力測驗，其通過標
準請參閱本校外與實務課程實施要點。
2.分發錄取生採傳真方式報到。

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5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5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5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5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5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5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5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5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5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5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5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5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5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5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5



校系科(組)、學程
甄審成績
計算方式

同分參酌順序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
生物機電工程系

評分項目
占甄審成
績比例

順序 項目

招生組別 技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

面試 60%

1
高中(職)歷年成
績單及名次

志願代碼 1031005 招生名額 2 名 2
競賽成果(或特殊

表現)

資格條件

具有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(符合任一
項即可申請，應附證明文件)：
1.參加與生物機電工程相關之國際競
賽獲得前6名成績者。
2.參加非校內競賽，其參賽之項目有
關農業機械、機電整合、生物產業機
電、工業配線(四者其中之一)，並提
出參賽證明並獲得名次者。
3.參加非校內專題製作(含壁報)競賽
，獲得農業、機械、電機、電子、自
動控制(五者其中之一)獲得名次者。
4.曾發表農業工程或機電工程等相關
學術期刊者。

備審資料審
查

40%

3
其他有利審查資

料

4 面試

-- --

-- --

-- --

優待加分
條    件

1.屬不同教育資歷學生(含境外臺生
或實驗教育學生)10%
2.屬新住民或其子女5%

資格審查
繳驗資料
注意事項

1.個人資料表。
2.特殊經歷證明文件(無者免附)。
3.學歷證明文件(如學生證、畢業證書、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身分證明等)影本。
4.歷年成績單及名次證明正本(或 SAT 成績、ACT 成績、自學成績證明)。
5.競賽成果(或特殊表現)證明。
6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(例如：英語檢定證明、社團活動、學生幹部、社會服務等)。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
500元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方式說明

1.繳費方式及注意事項：
(1)請以郵政劃撥方式繳費(帳號：41344248、戶名：國立屏東
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)。
(2)請於劃撥單之通訊欄內填寫考生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報名
科系及招生組別。
2.繳費金額:
(1)一般考生甄審費用為新臺幣500元。
(2)中低收入戶考生費用為新臺幣200元。
(3)低收入戶考生得免繳甄審費用。(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須
經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審查通過)
3.劃撥單收據請於109年01月15日(五)22:00前上傳至技專校院
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指定平台。
4.凡繳費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甄審費用。
5.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，不得參加指定項目甄審。
6.招生報名優惠申辦網址
：http://140.127.2.59/alltop2/index_npust.php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暨備審資
料 上 傳
截止時間

110.01.15
(五) 22:00

備審資料
繳交說明

必繳：
1.讀書計畫(以1200字為限，其內容應包含：自傳、選擇本系
就讀的原因、未來的抱負)。
2.高中(職)歷年成績單(科目成績須能清楚辨識)。
3.活動參與(高中職時期獎狀證照、競賽成果、社團表現等証
明)。
4.工作經驗等証明。
5.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。
選繳:特殊經歷證明文件。
※備審資料總頁數以A4大小，30頁為限；符合優待加分條件者
，請繳交相關證明文件；所繳資料概不退還，請自行備份留存
。

指定項目
甄審日期

110.01.24
(日)

指定項目
甄審說明

面試之評分標準：
1.表達能力30%、2.專業知識20%、3.求學動機及個人特質10%、4.發
展潛力30%、5.儀態及其他10%。
備審資料審查之評分標準：
1.讀書計畫10%、2.高中職歷年成績20%、3.活動參與35%、4.工作經
驗10%、5.其他有助審查資料15%、6.選繳資料10%。
※面試名單及訊息會於本校招生網站公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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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
1.本校學生於畢業前，應取得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之外語能力測驗，其通過標
準請參閱本校外與實務課程實施要點。
2.分發錄取生採傳真方式報到。

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7



校系科(組)、學程
甄審成績
計算方式

同分參酌順序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
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

評分項目
占甄審成
績比例

順序 項目

招生組別 技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
備審資料審

查
100%

1 備審資料審查

志願代碼 1031006 招生名額 2 名 2
其他有利審查資

料

資格條件

具有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(符合任一
項即可申請，應附證明文件)：
1.參加國際性科學競賽或全國性科學
展覽(競賽)，獲得佳作以上成績者。
2.全民英檢中高級(含)以上通過，或
多益750分(含)以上。

-- --

3 自傳

4 在校成績

-- --

-- --

-- --

優待加分
條    件

--

資格審查
繳驗資料
注意事項

1.學歷證明影本(如學生證、畢業證書、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身分證明等)。
2.符合資格條件之證明文件。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
500元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方式說明

1.繳費方式及注意事項：
(1)請以郵政劃撥方式繳費(帳號：41344248、戶名：國立屏東
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)。
(2)請於劃撥單之通訊欄內填寫考生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報名
科系及招生組別。
2.繳費金額:
(1)一般考生甄審費用為新臺幣500元。
(2)中低收入戶考生費用為新臺幣200元。
(3)低收入戶考生得免繳甄審費用。(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須
經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審查通過)
3.劃撥單收據請於109年01月15日(五)22:00前上傳至技專校院
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指定平台。
4.凡繳費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甄審費用。
5.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，不得參加指定項目甄審。
6.招生報名優惠申辦網址
：http://140.127.2.59/alltop2/index_npust.php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暨備審資
料 上 傳
截止時間

110.01.15
(五) 22:00

備審資料
繳交說明

必繳：
1.高中(職)在校歷年成績單證明 (含班級、類別、年級名次證
明)、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成績證明及學習狀況報告書
(限30頁內)。
2.自傳 (含個人成長歷程、特殊專長表現、讀書計畫、就讀動
機，限10頁以內)。
選繳：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(專題報告、競賽獲獎、證照證明、
社團參與或學校幹部、外語能力證明、推薦函等)。
※所繳資料概不退還，請自行備份留存。

指定項目
甄審日期

--
指定項目
甄審說明

備審資料審查之評分標準：
1.自傳30%。
2.在校成績10%。
3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60%。

備註

1.畢業前須至業界實習，部份課程將安排於暑假授課。
2.本學位學程另訂有學生英語能力檢定之畢業門檻，詳見本學程網頁->表單下載->英語
能力畢業門檻。
3.分發錄取生採傳真方式報到。

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8



校系科(組)、學程
甄審成績
計算方式

同分參酌順序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
農企業管理系

評分項目
占甄審成
績比例

順序 項目

招生組別 技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
備審資料審

查
100%

1
特殊經歷證明文

件

志願代碼 1031007 招生名額 2 名 2 讀書計畫

資格條件

具有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(符合任一
項即可申請，應附證明文件)：
1.農企業相關領域創業或微型創業負
責人。
2.獲得政府舉辦各類農業專業競賽獲
獎者。
3.全民英檢中高級通過或多益750分
以上。
4.通過東南亞國家語言資格檢定。

-- --

3 自傳

4 競賽成果及證照

-- --

-- --

-- --

優待加分
條    件

1.屬不同教育資歷學生(含境外臺生
或實驗教育學生)10%
2.屬新住民或其子女5%
3.本身或家庭從事與系(科)、學程相
關工作10%

資格審查
繳驗資料
注意事項

檢附資格條件相關證明文件影本。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
500元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方式說明

1.繳費方式及注意事項：
(1)請以郵政劃撥方式繳費(帳號：41344248、戶名：國立屏東
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)。
(2)請於劃撥單之通訊欄內填寫考生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報名
科系及招生組別。
2.繳費金額:
(1)一般考生甄審費用為新臺幣500元。
(2)中低收入戶考生費用為新臺幣200元。
(3)低收入戶考生得免繳甄審費用。(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須
經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審查通過)
3.劃撥單收據請於109年01月15日(五)22:00前上傳至技專校院
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指定平台。
4.凡繳費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甄審費用。
5.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，不得參加指定項目甄審。
6.招生報名優惠申辦網址
：http://140.127.2.59/alltop2/index_npust.php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暨備審資
料 上 傳
截止時間

110.01.15
(五) 22:00

備審資料
繳交說明

必繳：
1.特殊經歷證明文件。
2.自傳。
3.讀書計畫。
選繳：
1.競賽成果及證照。
2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。
※符合優待加分條件者，請繳交相關證明文件；所繳資料概不
退還，請自行備份留存。

指定項目
甄審日期

--
指定項目
甄審說明

備審資料審查之評分標準：
1.自傳10%、2.讀書計畫30 %、3.特殊經歷證明文件35%、4.競
賽成果及證照20%、5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5%。

備註
1.本校學生於畢業前，應取得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之外語能力測驗，其通過標
準請參閱本校外與實務課程實施要點。
2.分發錄取生採傳真方式報到。

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9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9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9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9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9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9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9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9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9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9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9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9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9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9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9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9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9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49



校系科(組)、學程
甄審成績
計算方式

同分參酌順序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
餐旅管理系

評分項目
占甄審成
績比例

順序 項目

招生組別 技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
備審資料審

查
45%

1 備審資料審查

志願代碼 1031008 招生名額 1 名 2 面試

資格條件

具有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(符合任一
項即可申請，應附證明文件)：
1.參加國際性餐旅競賽獲前3名者。
2.參加全國技藝競賽獲前3名者。
3.參加全國性餐旅競賽，獲得餐旅相
關領域前3名者。
4.其他具有相關領域特殊表現、實務
經驗或實習證明，檢附工作證明及推
薦函者。

面試 55%

3
履歷自傳、讀書

計畫

4
競賽成果及相關

證照證明

-- --

-- --

-- --

優待加分
條    件

--

資格審查
繳驗資料
注意事項

1.個人資料表。
2.特殊經歷證明文件(無者免附)。
3.學歷證明文件(如學生證、畢業證書、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身分證明等)影本。
4.歷年成績單及名次證明正本(或 SAT 成績、ACT 成績、自學成績證明)。
5.競賽成果(或特殊表現)證明。
6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(例如：英語檢定證明、社團活動、學生幹部、社會服務等)。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
500元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方式說明

1.繳費方式及注意事項：
(1)請以郵政劃撥方式繳費(帳號：41344248、戶名：國立屏東
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)。
(2)請於劃撥單之通訊欄內填寫考生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報名
科系及招生組別。
2.繳費金額:
(1)一般考生甄審費用為新臺幣500元。
(2)中低收入戶考生費用為新臺幣200元。
(3)低收入戶考生得免繳甄審費用。(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須
經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審查通過)
3.劃撥單收據請於109年01月15日(五)22:00前上傳至技專校院
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指定平台。
4.凡繳費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甄審費用。
5.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，不得參加指定項目甄審。
6.招生報名優惠申辦網址
：http://140.127.2.59/alltop2/index_npust.php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暨備審資
料 上 傳
截止時間

110.01.15
(五) 22:00

備審資料
繳交說明

必繳：讀書計畫及自傳 (1000字以上，以A4紙張繕打)。
選繳：
1.技能檢定證照影本。
2.技(能)藝競賽(含術科)成果得名證明。
3.社團參與、學校幹部證明及特殊表現成果作品(具餐旅專業
證照及獎項者，將予以加分，採併入備審資料審查中)。
※所繳資料概不退還，請自行備份留存。

指定項目
甄審日期

110.01.24
(日)

指定項目
甄審說明

面試之評分標準：
1.專業知能25%、2.表達能力25%、3.學習潛能25%、4.儀容態
度25%。
備審資料審查之評分標準：
1.履歷自傳17%、2.讀書計畫17%、3.相關競賽成果、相關證照
或社團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66%。
※面試名單及訊息會於本校招生網站公佈。

備註

1.本系學生入學必須購買一套外場服及一套廚師服，以便課程所需；須於大三修習「餐旅實務實習(校
外)」及「餐旅實務實習(校內)」各6個月課程。

2.本校學生於畢業前，應取得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之外語能力測驗，其通過標準請參閱本校外
與實務課程實施要點。

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0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0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0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0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0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0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0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0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0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0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0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0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0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0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0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0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0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0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0



校系科(組)、學程
甄審成績
計算方式

同分參酌順序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
應用外語系

評分項目
占甄審成
績比例

順序 項目

招生組別 技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
備審資料審

查
50%

1 英語面試

志願代碼 1031009 招生名額 1 名 2
英語能力檢定證

明

資格條件

全民英檢中高級通過或多益900分以
上，並附證明文件。

英語面試 50%

3
其他有利審查資

料

4 自傳及讀書計畫

-- --

5
高中(職)歷年成

績

-- --

優待加分
條    件

--

資格審查
繳驗資料
注意事項

檢附資格條件相關證明文件影本。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
500元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方式說明

1.繳費方式及注意事項：
(1)請以郵政劃撥方式繳費(帳號：41344248、戶名：國立屏東
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)。
(2)請於劃撥單之通訊欄內填寫考生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報名
科系及招生組別。
2.繳費金額:
(1)一般考生甄審費用為新臺幣500元。
(2)中低收入戶考生費用為新臺幣200元。
(3)低收入戶考生得免繳甄審費用。(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須
經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審查通過)
3.劃撥單收據請於109年01月15日(五)22:00前上傳至技專校院
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指定平台。
4.凡繳費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甄審費用。
5.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，不得參加指定項目甄審。
6.招生報名優惠申辦網址
：http://140.127.2.59/alltop2/index_npust.php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暨備審資
料 上 傳
截止時間

110.01.15
(五) 22:00

備審資料
繳交說明

必繳資料：
1.歷年成績單正本。
2.英語能力檢定證明。
3.英文自傳及讀書計畫(各300字以上)。
4.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(例如：證照、參賽或得獎證明) 。
※所繳資料概不退還，請自行備份留存。

指定項目
甄審日期

110.01.24
(日)

指定項目
甄審說明

備審資料評分標準：
1.歷年成績單10%。
2.英語能力檢定證明40%。
3.英文自傳及讀書計畫25%。
4.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25%。
面試評分標準：
1.內容30%、2.流利度30%、3.發音20%、4.儀態20%。
※面試名單及訊息會於本校招生網站公佈。

備註
1.本校學生於畢業前，應取得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之外語能力測驗，其通過標
準請參閱本校外與實務課程實施要點。
2.分發錄取生採傳真方式報到。

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1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1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1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1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1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1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1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1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1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1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1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1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1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1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1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1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1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1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1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1



校系科(組)、學程
甄審成績
計算方式

同分參酌順序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
休閒運動健康系

評分項目
占甄審成
績比例

順序 項目

招生組別 技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
備審資料審

查
50%

1 面試

志願代碼 1031010 招生名額 1 名 2 備審資料審查

資格條件

具有休閒運動相關領域特殊表現、實
務經驗或實習證明，檢附工作證明及
推薦函者。 面試 50%

3
競賽成果(或特殊

表現)

4
高中(職)歷年成

績單

-- --

-- --

-- --

優待加分
條    件

--

資格審查
繳驗資料
注意事項

檢附資格條件相關證明文件影本。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
500元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方式說明

1.繳費方式及注意事項：
(1)請以郵政劃撥方式繳費(帳號：41344248、戶名：國立屏東
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)。
(2)請於劃撥單之通訊欄內填寫考生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報名
科系及招生組別。
2.繳費金額：
(1)一般考生甄審費用為新臺幣500元。
(2)中低收入戶考生費用為新臺幣200元。
(3)低收入戶考生得免繳甄審費用。(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須
經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審查通過)
3.劃撥單收據請於109年01月15日(五)22:00前上傳至技專校院
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指定平台。
4.凡繳費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甄審費用。
5.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，不得參加指定項目甄審。
6.招生報名優惠申辦網址
：http://140.127.2.59/alltop2/index_npust.php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暨備審資
料 上 傳
截止時間

110.01.15
(五) 22:00

備審資料
繳交說明

必繳：
1.網路報名表。
2.個人資料表。
3.學歷證明文件(如學生證、畢業證書、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
學生身分證明等)影本。
4.歷年成績單及名次證明正本。
5.自傳及讀書計畫。
6.特殊經歷證明文件。
7.競賽成果(或特殊表現)證明。
8.其他有助審查資料(例如：英語檢定證明、社團活動、學生
幹部、社會服務等)。
※所繳資料概不退還，請自行備份留存。

指定項目
甄審日期

110.01.24
(日)

指定項目
甄審說明

備審資料審查之評分標準：
1.歷年成績15%、2.自傳及讀書計畫20%、3.特殊經歷20%、
4.競賽成果(或特殊表現)30%、5.其他有助審查資料15%。
面試之評分標準：
1.表達能力30%、2.專業知識20%、3.求學動機及個人特質
10%、4.發展潛力30%、5.儀態及其他10%。
※面試名單及訊息會於本校招生網站公佈。

備註

1.本校學生於畢業前，應取得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之外語能力測驗，其通過標準請參閱本校外與
實務課程實施要點。
2.分發錄取生採傳真方式報到。

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聯合招生簡章52



校系科(組)、學程
甄審成績
計算方式

同分參酌順序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
生物機電工程系(願景計畫)

評分項目
占甄審成
績比例

順序 項目

招生組別 技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

面試 50%

1 面試

志願代碼 1031011 招生名額 30 名 2
其他有利審查資

料

資格條件

具有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(符合任一
項即可申請，應附證明文件)：
1.參加全國性科學展覽(競賽)。
2.參加校外競賽。
3.參加校外專題製作(含壁報)競賽。
4.創作作品曾在國內外公開競賽獲獎
或入選。
5.其他優秀表現有具體證明者。

備審資料審
查

50%

3 自傳及讀書計畫

4
高中(職)歷年成

績單

-- --

-- --

-- --

優待加分
條    件

--

資格審查
繳驗資料
注意事項

檢附資格條件相關證明文件。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
500元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方式說明

1.繳費方式及注意事項：
(1)請以郵政劃撥方式繳費(帳號：41344248、戶名：國立屏東
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)。
(2)請於劃撥單之通訊欄內填寫考生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報名
科系及招生組別。
2.繳費金額:
(1)一般考生甄審費用為新臺幣500元。
(2)中低收入戶考生費用為新臺幣200元。
(3)低收入戶考生得免繳甄審費用。(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須
經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審查通過)
3.劃撥單收據請於109年01月15日(五)22:00前上傳至技專校院
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指定平台。
4.凡繳費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甄審費用。
5.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，不得參加指定項目甄審。
6.招生報名優惠申辦網址
：http://140.127.2.59/alltop2/index_npust.php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暨備審資
料 上 傳
截止時間

110.01.15
(五) 22:00

備審資料
繳交說明

必繳：
1.自傳及讀書計畫。
2.高中(職)歷年成績單正本(需有班排名)。
選繳：其他有利資料(特殊經歷、參與活動、競賽或獲取證照
等)。
※所繳資料概不退還，請自行備份留存。

指定項目
甄審日期

110.01.24
(日)

指定項目
甄審說明

備審資料審查之評分標準：
1.在校成績40%、2.自傳及讀書計畫30%、3.其他有利資料
30%。
面試之評分標準：
1.專業知識25%、2.表達能力25%、3.發展潛力30%、4.個人特
質及其他20%。
※面試名單及訊息會於本校招生網站公佈。

備註

1.入學後會進行專業分組上課。
2.畢業前須至業界實習一學期取得相關學分。
3.本校學生於畢業前，應取得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之外語能力測驗，其通過標
準請參閱本校外與實務課程實施要點。
4.分發錄取生採傳真方式報到。

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3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3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3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3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3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3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3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3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3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3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3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3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3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3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3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3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3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3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3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3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3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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